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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造型基础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为非美术类专业毕业生报考动画专业的考生所开设的专业基础课，本课程以基础素描、速写、色彩和设计为主要内容，是一门基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其特点不仅仅是造型基础培养，更重要的是动画专业的考生必备的能力，只有达到基本要求之后，才能够适应动画专业其他课程的学习，其特点是实践性较强。

二、课程设置的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具有一定的基础造型能力，独立完成写生和默写，考生主要掌握绘画中的速写、素描、彩色以及动漫人物设计的基本表现方法和技巧。造型基础课程是动画专业课程入门的条件和基本要求。

三、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主要是针对非美术类的考生必须具备该项基本能力才能完成动画专业其他课程的学习，因此，造型基础是动画各门专业课程的基础，如不具备该项能力，就很难完成专业的各项实践课程，如《动画运动规律》、《原画设计》、《角色设计》、《场景设计》等。 

第二部分  实践环节

一、考核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该项考核，能够科学、客观地考查出学生的基础造型能力和实际水平，当考核通过后说明考生具有一定的造型基础，能够进入动画专业其他相关课程的学习。其目的是为了考查学生对生活的观察能力和表现能力。具体要求如下：

素描的考核要求：考生能够达到初级造型表现水平，构图完整，造型基本准确，结构没有严重错误，为合格。

速写的考核要求：考生完成的画面基本透视准确，人物比例没有失调，物体空间关系合理，为合格。

彩色的考核要求：考生最终画面色彩不生硬，基本和谐，有一定的色彩感觉，绝非色弱者，具备能够独立完成色彩表现及绘制工作。

设计的考核要求：考生能够采用任何一种表现方式绘制出某个卡通、动漫人物造型，或某个典型场景。

二、考核内容

实验一：头像素描主要是考查学生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动态、不同表情、不同性格等方面的表现能力。

实验二：速写考核是考查速写，用速写方式表现出特定的场景、环境、时间、人物。

实验三：色彩主要是考查风景或静物默写，风景就是表现四季变化，地域变化，景物通常分三大类：蔬菜类、水果类、花卉类。

实验四：专业设计内容广泛，其内容基本是卡通动漫的人物造型。

三、考核环境

专业画室，配备画架、画板、凳子等能够进行绘画写生的环境。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指定教材

    《动画专业应试技巧》  周天等编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二、自学方法指导

1、考生自学时，应先仔细阅读本大纲。明确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试目标及所列各章中考核的知识点和考核要求，以便突出重点，有的放矢地掌握课程内容。

2、在了解考试大纲内容的基础上，根据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认真阅读教材，把握各章节的具体内容，吃透每个知识点，对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必须深刻理解，对基本方法牢固掌握，并融会贯通，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的内容体系。

3、在自学各章节内容时，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记忆，切勿死记硬背；同时在对一些知识内容进行理解把握时，联系实际问题思考，从而达到深层次的认识水平。

4、在本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因此，在自学过程中也应对相关学科知识进行复习，以便熟练运用。

5、为了提高自学效果，应结合自学内容，尽可能地多看一些电视片和相关美术照明资料。在指定教材中，有些章节提供了电视片名，考生应在自学过程中仔细观看，在观看中结合各章节内容认真体会，从而帮助理解概念和应用知识；此外，在各章节末均附有丰富的思考与练习题，动手做思考与练习题是达到理解、记忆、应知应会的好办法。

三、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总要求和各章节的知识点。

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能力层次，并深刻理解对各知识点的考核目标。

3、辅导时，应以考试大纲为依据，指定的教材为基础，不要随意增删内容，以免与大纲脱节。

4、辅导时，应对学习方法进行指导。提倡“认真阅读教材，刻苦钻研教材，主动争取帮助，依靠自己学通”的方法。

5、辅导时，要注意突出重点，对考生提出的问题，不要有问即答，要积极启发引导。

6、注意对应考者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对自学能力的培养，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立学习，在自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7、助学学时：本课程共5学分，建议总学时不少于90学时，其中助学学时分配如下：

	章  次
	课程内容
	助学学时

	实验一
	素描
	18

	实验二
	速写
	18

	实验三
	彩色
	18

	实验四
	设计
	18

	机动
	18

	总 计
	90


四、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本大纲各章所提到的考试内容和考核目标都是考查的知识点。

2、本课程命题采用的基本题型为命题创作，形式不限，速写、素描、色彩均为默写。

3、本课程采用形成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实践考核方式，百分制评分，60分为及格。其中形成性考核占总成绩的35%，终结性考核占总成绩的65%。

4、形成性考核成绩为各个实验成绩的平均值。

5、终结性考核为闭卷实践考试，考核时间为240分钟。
五、题型示例（样题）

（一）素描：

带表情的人物头像

（1） 愤怒的男青年

（2） 忧郁的少女

  要求：，卷面开型为标准8开，任何单色笔和工具，表现形式不限。

（二）速写：

场景速写，其中不少于三个人

要求：表现形式不限，试卷开型8开， 

（三）色彩：

（1）盛夏的农舍

    （2）窗前的一盆秋菊

  要求：构图完整，色调准确地表现特定时间、地点。试卷一律8开， 

（四）设计：

（1）玄幻类：小幽灵

    （2）现实类：大恶霸

要求：卷面表达内容必须是题目制定内容，图达题意，扣题准确，不得抄袭任何他人的创作成果，如有此情况视为不及格，必须是考生自己的原创，表现形式不限，卷面8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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